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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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星期二）以通讯方式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在保证公司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邮件或

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公司董事

８

名，参与会议表决的董事

８

名。会议情况已通报公司监事

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本次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根据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

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雷杰先生、余丽女士、王红舟先生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

事徐建伟先生、汪辉文先生、张永国先生、王关中先生、赵旭东先生进行表决；本议案须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之间开展金融服务业务合作

管理办法

＞

的议案》；

根据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修订该制度 （修订后的制度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转融通纳入融资融券业务总规模管理的议案》；

根据本议案，董事会同意将转融通业务规模纳入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总规模进行管理，公

司融资融券业务规模由人民币

２０

亿元增至

３０

亿元 （包括转融通业务规模及券源购置、 套保

等，其中转融通借入总规模不超过

１０

亿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星期四）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华侨国际大厦

公司

２４

层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

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关联交易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２

、本关联交易将为公司增加一定的利息收入，对提升公司的业绩有着积极作用。

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与该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为

２１０４．４６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为了加强公司自有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本着节省费用、便捷存取的原

则，公司拟将部分自有资金存入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财务公司”），并

由方正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包括结算服务在内的金融服务。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本次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２４１６５７

金融许可证号：

００４５４５０９

法定代表人：余丽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亿元整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２９８

号方正大厦

９

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５０％

；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２．５％

；方正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方正财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北

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属同一控制，构成关联关系。

方正财务公司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４２７

号文件批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成立，主要经营范围为：对成员单位提供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

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

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

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方正财务公司吸收存款余额

４０３

，

０８５．６０

万元，自营贷款余额

４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对外担保余额

６５

，

４００

万元，总资产

７５６

，

７６１．０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１３

，

７７３．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方正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

，

９６２．８９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８

，

４１０．９３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方正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１

、公司将部分自有资金存放在方正财务公司，并应当依照如下最低标准执行：日均存款

余额及每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

；每日存款余额不得超过

公司全部自有资金银行存款余额的

５０％

； 每日存款余额占方正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的

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２

、公司在方正财务公司存款的利率按照不低于公司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同期同档次平

均存款利率的原则，由双方按市场利率商定；

３

、 方正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结算服务而产生的结算费用按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 方正财务公司承诺给予公司结

算费用优惠；

４

、除存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方正财务公司承诺收费标准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

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５

、有效期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四、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基于存款利率原则，在方正财务公司存放部分自有资金将为公司增加一定的利息收

入，对提升公司的业绩有着积极作用。

２

、方正财务公司申请设立时，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承诺，在方正财务公司今后的经营中如有出现支付困难时，将相应增加方正财务公司的

资本金，来保证方正财务公司的正常运行。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的此项承诺可以有效保证

公司存放在方正财务公司资金的安全性。

３

、方正财务公司承诺：以下情形之一出现时，方正财务公司将于情形发生之日起两个工

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

（

１

）方正财务公司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董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出现涉及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

２

）发生可能影响方正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经营风险等事项；

（

３

）方正财务公司的股东对方正财务公司的负债逾期

６

个月以上未偿还；

（

４

）方正财务公司任何一项资产负债比例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

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的；

（

５

）方正财务公司出现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责令整顿

等重大情形；

（

６

）其他可能对公司存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综上，公司在方正财务公司存放自有资金，兼具收益性、合规性、流动性和安全性，是公

司管理现有自有资金的有效途径，对公司经营无不利影响。

五、截止至公告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至公告日，过去

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与方正财务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２１０４．４６

万

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独立董事王关中、张永国、赵旭东发表以下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

时关联方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２

、公司拟与方正财务公司发生关联存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相关存款的安全

性和流动性，因此，我们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交易进行了风险评

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对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

说明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２－２５１

号），认为“方正财务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经营资

质、业务和风险状况相关的风险评估说明》如实反映了方正财务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

３

、公司在方正财务公司的存款按照不低于公司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同期同档次平均存

款利率的原则计息， 方正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的收费标准不高于国内金融

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独立董事意见

金融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不提供网络投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星期四）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４

、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华侨国际大厦公司

２４

层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为公

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

服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

托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异地股东可

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

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熊郁柳、谭剑伟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６７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６６

邮编：

４１００１５

２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股东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见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注：如委托人未对会议表决事项做具体指示，受托人可全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书有效期限：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12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三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奥瑞金

”、“

公司

”、“

本公司

”）

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

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云杰承诺

：

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海

南原龙

、

二十一兄弟

、

原龙华欣

、

原龙京联

、

原龙京阳

、

原龙京原和原龙兄弟的股权

，

也不由该等公司回购其

所持有的该等股权

。

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原龙及其他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股东二十一兄弟

、

原龙华欣

、

原龙京联

、

原龙京阳

、

原龙京原和原龙兄弟均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

同时

，

所持公司股份

，

在周云杰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不超

２５％

，

在周云杰离职半年内不转让

，

并且在周云杰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

，

转让不超

５０％

。

通过海南原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魏琼

、

赵宇晖

、

沈陶均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公司股东中瑞创业

、

弘灏控股

、

嘉华投资

、

加华威特

、

盈缤色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

公司股东佳锋控股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

周云杰

、

魏琼

、

赵宇晖

、

沈陶还承诺

：

在任职期间内

，

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的

２５％

；

离职

６

个月内

，

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

，

转让其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５０％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

同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已于公告中的招股说明书进行详细披露

，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

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并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修订

）

而编制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５６

号

”

文核准

，

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６６７

万

股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配售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

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

，

网下配售

３

，

８４０

万股

，

网上发行

３

，

８２７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２１．６０

元

／

股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

深证上

［

２０１２

］

３４０

号

）

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简称

“

奥瑞金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７０１

”；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７

，

６６７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上市交易

。

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

，

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

，

敬请投

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

二

、

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

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３

、

股票简称

：

奥瑞金

４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７０１

５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３０

，

６６７

万股

６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７

，

６６７

万股

７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根据

《

公司法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

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８

、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具体情况详见本上市公告书

“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

９

、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１０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７

，

６６７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

排

。

１１

、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占发行后股本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已发

行股份

海南原龙

１４

，

２２７．８０ ４６．３９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中瑞创业

１

，

８９７．５０ ６．１８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弘灏控股

１

，

８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嘉华投资

１

，

６１０．００ ５．２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佳锋控股

１

，

２９３．７５ ４．２１９％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加华威特

９４８．７５ ３．０９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盈缤色

９４８．７５ ３．０９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二十一兄弟

２２７．７０ ０．７４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原龙华欣

１．１５ ０．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原龙京联

１．１５ ０．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原龙京阳

１．１５ ０．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原龙京原

１．１５ ０．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原龙兄弟

１．１５ ０．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小计

２３

，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９９９％ －

首次公开

发行股份

网下配售的股份

３

，

８４０．００ １２．５２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３

，

８２７．００ １２．４７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小计

７

，

６６７．００ ２５．００１％ －

合计

３０

，

６６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

１２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

上市保荐机构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公司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

、

英文名称

：

ＯＲＧ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３

、

注册资本

：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发行前

）；

３０

，

６６７

万元

（

本次发行后

）

４

、

法定代表人

：

周云杰

５

、

住 所

：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

６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金属容器

、

玻璃容器

、

吹塑容器

；

以下项目限

分支机构经营

：

生产覆膜铁产品

。

一般经营项目

：

从事节能技术和资源再生技术的开发应用

；

并应用该技术设计金属容器

、

玻璃容器

、

吹塑容器

；

从事覆膜铁产

品的研发及销售

；

销售自产产品

（

涉及特殊行业项目经政府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

９

、

主营业务

：

食品饮料金属包装产品的研发

、

设计

、

生产和销售

。

１０

、

所属行业

：

Ｃ６９

（

金属制品业

）

１１

、

电 话

：

０１０－８５２１１９１５

１２

、

传 真

：

０１０－８５２８９５１２

１３

、

董事会秘书

：

高树军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及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任期起止日期

持有公司股份

（

股

）

占发行后股

本比例

持股方式

周云杰 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２

，

８４４

，

４４０ ３６．８０％

间接持股

周原 副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 －

魏琼 董事

、

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

４６１

，

２５０ ４．７２％

间接持股

赵宇晖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

４６１

，

２５０ ４．７２％

间接持股

沈陶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

８４５

，

５６０ ０．９３％

间接持股

伍雄志 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 －

石万鹏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 －

梁仲康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 －

陈基华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 －

施金昌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 －

陈中革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 －

费晓暄 监事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 －

王冬 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今

－ － －

高树军

副总经理

、

董事

会秘书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今任董事会

秘书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副

总经理

－ － －

三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一

）

公司控股股东

１

、

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海南原龙

，

持有公司发行后

４６．３９４％

的股份

。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

，

海南原龙注册地址为海口市海甸岛海达路

３２

号大龙花园

Ｄ－０６

幢

，

注册资本

和实收资本均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８８９８

，

法定代表人为周云杰

，

主营业

务为股权投资及管理

，

股权结构较

２００９

年未发生变化

；

各股东持有的海南原龙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

议的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海南原龙总资产

８０１

，

２２３

，

６６５．９７

元

，

净资产

７８１

，

８６９

，

６５６．７６

元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

润

１９０

，

２６５

，

８７５．５２

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海南原龙总资产

９３９

，

９５１

，

５６４．１１

元

，

净资产

９１１

，

０６５

，

０８０．３５

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实现净利润

１２９

，

１４７

，

９０７．７７

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海南海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２

、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

，

海南原龙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

控股股东 被投资企业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海南原龙

海南元阳

５４０ ６７．５％

阔尔佳物流

７８

万美元

６０％

湖北元阳

１

，

８４３．７１７５ ６１．４６％

北京元阳

９９０ ９９％

辽宁元阳

１

，

９５０ ７５％

北京杰善丰

６７５ ６７．５％

昆明景润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奥润实业

１

万港币

１００％

注

：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

海南原龙曾经控制的成都元阳食品有限公司已注销完毕

（

二

）

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云杰

。

周云杰先生

，

５０

岁

，

中国国籍

，

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

：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１０６１３＊＊＊＊

，

住所

：

北京

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

号

＊＊

楼

＊＊

号

，

公司创始人

，

现任公司董事长

。

近三年来

，

周云杰一直为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原龙的控股股东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截至本公告签署之

日

，

周云杰通过海南原龙

、

二十一兄弟

、

原龙华欣

、

原龙京联

、

原龙京阳

、

原龙京原

、

原龙兄弟间接控制公司

１４４

，

６１２

，

５００

股股份

，

占公司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４７．１６％

。

除此之外

，

周云杰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一直担任

公司董事长

。

２

、

实际控制人其他投资情况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

，

周云杰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

姓 名 被投资企业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周云杰

海南原龙

２

，

３４０ ７８％

原龙华欣

８ ８０％

原龙京联

８ ８０％

原龙京阳

８ ８０％

原龙京原

８ ８０％

二十一兄弟

８ ８０％

原龙兄弟

８ ８０％

北京元阳

１０ １％

海南元阳

６０ ７．５％

澳洲阳光

１００

澳元

１００％

击剑俱乐部

８０ ４０％

四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上市前

，

公司股东总数为

３３

，

０６６

人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

（

股

）

占发行后股本比例

１

海南原龙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２

，

２７８

，

０００ ４６．３９％

２

中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９７５

，

０００ ６．１９％

３

弘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１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４

嘉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５％

５

佳锋控股有限公司

１２

，

９３７

，

５００ ４．２２％

６

加华威特技术有限公司

９

，

４８７

，

５００ ３．０９％

７

阿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４８７

，

５００ ３．０９％

８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７％

９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７％

１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０．９４％

合 计

２４０

，

１４５

，

５００ ７８．３１％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

发行数量

：

７

，

６６７

万股

，

其中

，

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３

，

８４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０８％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３

，

８２７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９．９２％

。

二

、

发行价格

：

２１．６０

元

／

股

，

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２９．４５

倍

（

每股收益按照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前

１２

个月经审阅的

、

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２２．０９

倍

（

每股收益按照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前

１２

个月经审阅的

、

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三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

，

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３

，

８４０

万股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１

，

３９２

万股

，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

比 例 为

１２．２３２４１５９０％

，

有效申 购倍 数为

８．１８

倍

；

网上 定 价 发 行 股 票 数 量 为

３

，

８２７

万 股

，

中 签 率 为

６．４８２０２９６０１９％

，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５

倍

。

本次网上网下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

四

、

募集资金总额

：

１

，

６５６

，

０７２

，

０００

元

。

五

、

发行费用总额

：

８８

，

０２２

，

８８０

元

，

具体明细如下

：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１

承销及保荐费

６６

，

２４２

，

８８０

２

律师费

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３

审计及验资费

１２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４

股份登记及上市初费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

信息披露费

２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６

文件制作及印刷费

５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８８

，

０２２

，

８８０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１５

元

／

股

。 （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

六

、

募集资金净额

：

１

，

５６８

，

０４９

，

１２０

元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对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７１００３２

号

《

验资报告

》。

七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９．０３

元

（

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八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０．６５

元

（

按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

其中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数据和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的财务

数据已经审计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

（

元

）

３

，

６１０

，

７９８

，

０８５ １

，

６３８

，

３６６

，

６３６ １２０．３９％

流动负债

（

元

）

２

，

０２２

，

２２９

，

９９１ １

，

５５９

，

７７３

，

４３５ ２９．６５％

资产总计

（

元

）

５

，

０８６

，

１１７

，

５４２ ２

，

７７８

，

１１３

，

６７０ ８３．０８％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

元

）

２

，

８９０

，

７６０

，

６３６ ９９５

，

６５７

，

１７７ １９０．３４％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每股净资

产

（

按本次发行前的股本计

算

）（

元

／

股

）

１２．５７ ４．３３ １９０．３４％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２

，

５４０

，

４８５

，

２３３ ２

，

１０１

，

１１６

，

６７０ ２０．９１％

营业利润

（

元

）

４０１

，

９５９

，

２７９ ３３４

，

５６３

，

２５６ ２０．１４％

利润总额

（

元

）

４１２

，

１４１

，

１１７ ３３７

，

５３２

，

０２６ ２２．１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２６

，

９９０

，

３０１ ２７０

，

１９３

，

５１５ ２１．０２％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１８

，

９４８

，

７９６ １８４

，

８９１

，

１４６ １８．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

（

按本次发行

前的股本计算

）（

元

／

股

）

１．４２ １．１７ ２１．０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

（

按本次发行前的

股本计算

）（

元

／

股

）

０．９５ ０．８０ １８．４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８．２１％ ３２．３６％ －４．１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８９％ ２２．１４％ －３．２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３３９

，

３４６

，

０７６ ７２

，

５１１

，

１５９ ３６７．９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１．４８ ０．３２ ３６７．９９％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

一

）

经营业绩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４０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３９

亿元

，

增幅为

２０．９１％

，

主要系公司三

片罐客户的产品需求增长和刚投产的二片罐生产线带来的新增需求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

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４．１２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０．７５

亿元

，

增幅

２２．１０％

，

主要系公司主营业

务规模持续增长

，

且保持了稳定的毛利率水平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９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７

亿元

，

增幅

３６７．９９％

，

主要系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回流情况较好

。

（

二

）

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

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资产总额

５０．８６

亿元

，

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长

２３．０８

亿元

，

增幅

８３．０８％

，

其中

：

货币资金增长

１７．１５

亿元

，

增幅

６８６．４５％

，

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到账所致

。

其他应收款增长

０．０９

亿元

，

增幅

１５６．４３％

，

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

，

运营中使用的备用金及支

付的合同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

其他流动资产增长

０．３７

亿元

，

增幅

２４１．５２％

，

主要系待抵扣的增值税增长所致

。

固定资产增长

５．４８

亿元

，

增幅

７５．４９％

；

在建工程减少

２．６７

亿元

，

增幅

－９２．７０％

，

主要系浙江上虞二片罐生

产线等项目建成投产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

其他非流动资产增长

０．５５

亿元

，

增幅

１２０．５７％

，

主要系公司预付设备

、

土地等款项增长所致

。

２

、

负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负债总额

２１．９３

亿元

，

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长

４．１３

亿元

，

增幅

２３．２３％

，

其中

：

应付票据减少

０．３０

亿元

，

余额为

０

，

主要系已结算完毕所致

。

预收账款增长

０．１８

亿元

，

增幅

２７４．２６％

，

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扩大

，

预收货款增长所致

。

应交税费增长

０．２５

亿元

，

增幅

１４４．６３％

，

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增长所致

。

应付利息增长

０．０３

亿元

，

增幅

７４．３２％

，

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扩大

，

银行贷款规模相应扩大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长

１．３０

亿元

，

增幅

２１５．４１％

，

主要系将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重分类所致

。

３

、

所有者权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２８．９１

亿元

，

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长

１８．９５

亿元

，

增幅

１９０．３４％

，

主要系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经营利润增加所致

。

（

三

）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计情况

公司预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可实现同比增长

２０％－３０％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

一

）

公司严格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规范运作

，

经营状况正常

，

主要业务发展目

标进展正常

；

（

二

）

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

三

）

公司的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

、

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

（

四

）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

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

（

五

）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

（

六

）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行为

；

（

七

）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

（

八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

九

）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

十

）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

十一

）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

十二

）

公司未召开董事会

、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

（

十三

）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人情况

１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３

、

住 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

（

二期

）

北座

４

、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５

、

电 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３９

６

、

传 真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８３

７

、

保荐代表人

：

樊丽莉

、

骆中兴

８

、

项目联系人

：

赵亮

、

仝芳妍

、

马峥

二

、

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

《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

：

奥瑞金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奥瑞金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

条件

。

中信证券愿意推荐奥瑞金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8

日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保荐人（主承销商）

问：

B

股是否可以作为担保物充抵

融资或融券的保证金？

答： 不可以。 深交所可充抵保证金

的证券种类包括在深交所上市的

A

股、

证券投资基金和债券等， 不包括

B

股、

协议平台单边挂牌债券、 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及一级托管债券。

问： 深交所封闭式基金转开放式基

金后， 是否需要更换基金代码？

答： 需要更换代码。 目前深交所封

闭式基金代码以 “

15

” 或 “

18

” 为代码

前两位数， 开放式基金代码以 “

16

” 为

代码前两位数。 封闭式基金转开放式基

金后， 相应的代码将会变更。

问： 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材料是指什

么？ 委托他人代办有什么特别要求？

答： 自然人分境内自然人和境外自

然人。

（

1

） 境内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是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及

复印件；

（

2

） 境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是指：

①

外国 （地区） 公民身份证或

护照；

②

有外国 （地区） 永久居留权的中

国公民的永久居留证明及中国护照；

③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④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澳门永

久性居民身份证；

除我国有关部门签发的中国护照、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以及办妥

签证和入境手续的外国 （地区） 投资

者持有的护照外， 其它文件需办理公

证、 认证；

委托他人代办的， 应提交经公证

的授权委托书及代办人的身份证明文

件原件。

问： 投资者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

能力的情况下， 哪些人可以查询其深

市证券持有等相关信息？ 需要提交哪些

材料？

答： 投资者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

力的， 其继承人、 监护人、 直系亲属可

申请查询， 应提交以下材料：

（

1

） 《查询申请表》；

（

2

） 投资者死亡证明或无民事行为

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明；

（

3

） 证明申请人与投资者法律关

系的有效法律文件 （如户口簿、 结婚

证等）；

（

4

） 申请人本人、 投资者身份证明

文件及复印件；

（

5

） 投资者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

件 （如有）；

（

6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要求的其

他文件。

问： 境内法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是指哪些？

答： 境内法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是指： 营业执照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

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经办人有效身份

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问： 境外法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是指哪些？

答： 涉及境外法人的， 需提供：

（

1

） 所在国家或地区有权机关核发

的证明境外机构主体资格的证明文件。

如前述证明文件未包含该机构合法存续

内容， 还需提供该机构合法存续证明。

如境外机构不能提供所在国家或地

区有权机关核发的证明其主体资格的

证明文件， 需提供当地公证机关出具

的关于该机构主体资格及合法存续的

公证文件。

（

2

） 授权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

3

） 境外机构或有权机关出具的能

够证明授权人有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证

明文件 （例如： 说明授权人任职资格的

公司章程、 董事会决议、 记载有授权人

职务和权限的注册证书等）。

（

4

） 授权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

印件。

（

5

）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

及复印件。

（

6

） 如有必要，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还可要求提供税务登记证、 纳税证明

等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问： 合伙企业、 非法人创投企业

等非法人组织提供的身份证明材料包

括哪些？

答： 合伙企业、 非法人创投企业等

非法人组织需提供：

（

1

） 营业执照 （或其他国家有权

机关颁发的合伙组织成立证书） 及复

印件；

（

2

）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负责人证明

书 （须加盖企业公章）， 执行事务合伙

人或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

件， 加盖企业公章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或

负责人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 （合伙企

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以合伙企业营业执

照上的记载为准， 有多名合伙企业执行

事务合伙人的， 由其中一名在授权书上

签字；

（

3

） 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 由其委派代表在授权书上

签字）；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

印件；

（

4

） 非法人创投企业还须提交国家

商务部颁发的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或省级 （含副省级城市） 以上创业投资

管理部门出具的创投企业备案文件。

合伙企业、 非法人创投企业等非法

人组织提供的身份证明材料中发生变更

的应及时到证券公司或我公司办理变更

手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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